
 
 

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總說明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於一百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依該法第十

四條規定：「（第一項）學校得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第二項）前

項業界專家之認定、權利義務、管理、學校開設課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主管機關對有大量員工參與

學校實務教學之企業，應予獎勵。」另教育部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一

日以臺教技（三）字第一○二○一八七三五二 B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補

助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為利政策之延續性，爰訂

定「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有關業界專家之認定資格。（第二條） 

三、 學校應訂定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遴聘辦法，並敘明相關權利義務事項。

（第三條） 

四、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類型，以專業實務課程為主。（第四

條） 

五、 業界協同教學之授課方式及協同教學後之成果產出。（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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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

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依本法第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業界專家之認定、

權利義務、管理、學校開設課程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

為本辦法法源依據。 

第二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遴

聘之業界專家，其專長領域應與系科專

業實務技能相關。 

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應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

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

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

異者。 

二、 非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

有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

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

異者。 

三、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

教練或裁判者。 

四、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

牌或榮譽證書。 

五、 其他經學校行政程序認定其專業

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需，

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

業界專家：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應

考量其專長領域是否與系科所需發展

之實務技能相關。 

二、第二項明定業界專家之資格條件，以

利引進具豐富實務經驗之優秀業界人

才。 

三、第三項明定業界專家之消極資格。 

四、第四項明定不適任業界專家通報、資

訊蒐集及查詢之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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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

癒。 

七、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九、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

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十、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

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十一、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

重侵害。 

十二、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 

業界專家有前項各款規定情事之一

者，學校應向學校主管機關辦理通報事

宜，聘任業界專家前，應辦理資訊蒐集

及查詢；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其

他相關事項，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

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學校辦理業界專家之遴聘程序及

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由學校定之。 

學校應與業界專家簽訂聘任契約，

載明業界專家之聘期、協助授課內容及

相關權利義務事宜。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遴聘業界專家應訂定

遴聘相關規定，規範遴聘之程序及相

關權利義務。 

二、因業界專家未具教師身分，其與學校

間屬契約關係，業界專家與學校應簽

訂契約規範雙方權利義務，其契約關

係為「私法契約」，爰第二項明定學校

應與所遴聘之業界專家簽訂書面契

約，載明相關權利義務事宜。惟本辦法

未規範學校與業界專家所簽訂之契約

實質內容，各校得依實際需求擬訂雙

方契約條件，因此契約之實質屬性應

視學校與業界專家所簽訂之具體契約

內容判斷及認定。 



 
 

第四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與授課教師進

行協同教學之課程，以依系科特色及產

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

主。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係以加強學校教育與

產業銜接，使學生掌握產業新知及專業實

務學習為目的，爰明定學校可遴聘業界專

家，以協同教學專業實務課程為主。另因

大學課程自主，一般課程亦有涉實務面之

教學需求，爰有關學校得遴聘業界專家協

同教學之課程類型，採原則性規範。 

第五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

程，應由授課教師全學期主持課程教學，

並以授課教師為主、業界專家為輔協同

授課。 

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授課，應與

授課教師共同規劃課程，並得指導學生、

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

(具)。 

 

一、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功能為協助授課教

師協同教學，補充課程所需業界知識，

惟業界專家非具正式教師資格，爰第

一項明定課程授課仍應由授課教師全

學期主持課程教學。 

二、第二項明定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制

度之進行及共同授課後之產出成果，

以確保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

效益。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敘明施行日期。 

 

 

 





 
 

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其專長領

域應與系科專業實務技能相關。 

                    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應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年以上與任教領

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年資，表現優異者。 

二、 非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有十年以上與任教領

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年資，表現優異者。 

三、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練或裁判者。 

四、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五、 其他經學校行政程序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

務課程所需，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聘任為業界專家： 

一、 曾犯內亂、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二、 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四、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五、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六、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尚未痊癒。 

七、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 

八、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且情節重大。 

九、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 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 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二、 行為違反相關法令，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業界專家有前項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學校應向學校主管機

關辦理通報事宜，聘任業界專家前，應辦理資訊蒐集及查詢；其

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不適任教育人員之

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學校辦理業界專家之遴聘程序及相關權利義務事項，由學校

定之。 

        學校應與業界專家簽訂聘任契約，載明業界專家之聘期、協

助授課內容及相關權利義務事宜。 

第四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與授課教師進行協同教學之課程，以依系

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主。 

第五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應由授課教師全學期主

持課程教學，並以授課教師為主、業界專家為輔協同授課。 

                    業界專家進行協同教學授課，應與授課教師共同規劃課程，

並得指導學生、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具）。 

第六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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